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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港文化深度遊・戲」及「氹仔文化深度遊・戲」演出項目 
公開徵集 

章程 
 

 

1. 簡介 
為開拓本澳文化深度遊，現為「內港文化深度遊・戲」及「氹仔文化深度遊・戲」

公開徵集本地社團之演出項目提案，入選單位預計將於本年下旬，於內港一帶

（以柯邦迪前地至媽閣廟前地計之大約範圍）、龍環葡韻及週邊場地發表作品。 
 

2. 資格：截止提案前已於澳門身份證明局成功登記之社團或個人。每個提案單位僅可

選擇「內港文化深度遊・戲」或「氹仔文化深度遊・戲」投件。如提案單位提交多

件並通過評審，最終仍僅會擇一執行。 
 

3. 「內港文化深度遊・戲」徵集項目要求 
3.1 演出地點為以柯邦迪前地至媽閣廟前地計之大約範圍，提案單位需提議路線

規劃，惟實際路線將以最終協商之可行路線為準； 
3.2 以舞蹈及環境劇場為主，需以內港一帶的歷史故事或建築特色為創作靈感； 
3.3 預計於 8 月至 12 月期間之週末及／或公眾假期演出 10 日，每日下午演出一

場，時長不多於 2 小時； 
3.4 由於需每日安裝及拆卸，故技術要求以簡易及靈活為主，並須能靈活配合主

辦單位提供的戶外表演空間；  
3.5 演出不收費，主要面向一般旅客及市民； 

3.6 演出內容不能為曾參與 2020 年「內港文化深度遊・戲」及「氹仔文化深度

遊・戲」計劃完全相同的演出劇目。 

3.7 如因特殊演出或體驗形式需觀眾報名參與，則必需於計劃書中註明。 

 
4. 「氹仔文化深度遊・戲」徵集項目要求 

4.1 演出地點為龍環葡韻及週邊場地，提案單位需提議演出地點／路線規劃，惟

實際演出地點將以最終協商之可行地點為準； 
4.2 形式不限，必需融入戲劇及故事元素之表演，作品需以該區之歷史背景、建

築、環境特色或具葡萄牙特色之民間故事為創作靈感； 
4.3 如屬定點演出，預計於 8 月至 12 月期間之週末及／或公眾假期演出 7 日，每

日中午至下午演出三場，時長不多於 30 分鐘； 

4.4 如屬具備路線規劃的環境劇場，則預計於 8 月至 12 月期間之週末及/或公眾

假期演出 7 日，每日於下午演出 1 場，時間約為 1 至 2 小時間； 

4.5 由於需每日安裝及拆卸，故技術要求以簡易及靈活為主，並須能靈活配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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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單位提供的戶外表演空間；  
4.6 演出不收費，主要面向一般旅客及市民； 

4.7 演出內容不能為曾參與 2020 年「內港文化深度遊・戲」及「氹仔文化深度

遊・戲」計劃完全相同的演出劇目。 

4.8 如因特殊演出或體驗形式需觀眾報名參與，則必需於計劃書中註明。 

 
5. 截止提案日期及時間：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 

 
6. 提案資料及注意事項 

6.1 提案單位必需提交「節目計劃書」。請細閱於節目計劃書文件中註明的填寫

要求及需要提交之附件。 
6.2 澳門身份證明局登記之非牟利藝術文化團體證明副本（社團）或身份證副本

（個人）。 
6.3 如有欠交第 6.2 項所述資料的情況，提案單位須於本局指定 的 時 限 內 補 

交 。 未 有 於 指 定 時 限內補交者，該  節目計 劃書將不被接納。 
6.4 提案資料只用作甄選用途，恕不退還。 
6.5 提案單位必須自行負責其演職員的住宿、膳食、意外保險和稅務事宜，否則

將影響日後可能入選的機會。 
6.6 提案單位必須自行負責節目相關的版權費用。 

 
7. 徵集程序 

7.1 提案單位請備妥上述資料，將資料裝入不透明的密封封套內，並於封套封面

上註明 「致文化局演藝發展廳：「內港文化深度遊・戲」及「氹仔文化深度

遊・戲」公開徵集」。 
7.2 請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前，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

時、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內將上述資料交至塔石廣場文化局大樓，

報名資料請以正本及電子檔提交 （電子檔請存於光碟提交 ）。 
7.3 截止提案日期及時間為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分。

逾期提交之節目計劃書恕不接納。 
7.4 本章程及相關報名資料可於文化局網站（www.icm.gov.mo）下載。 
7.5 本局將於四月按評審準則審核節目計劃書。 
7.6 本局將於五月與入選者確認意向，並按實際情況協商預算、演出場次，演出

http://www.ic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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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及週邊場地。 
 

8. 評審準則 
8.1 表演內容   40% 
8.2 節目可行性   30% 
8.3 創演團隊相關經驗  15% 
8.4 節目預算合理度  15% 

 
9. 爭議 

如有任何爭議，本局保留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 
 
10. 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請向演藝發展廳勞先生（83996625; cklou@icm.gov.mo）查詢。 

mailto:cklou@icm.gov.mo

